
  
                                                
 
 
 
  
 
 
 
 
 
 
 
 
 
 
 
 
 
 
 
                                                    

                                               
 
 
 
 
 
   
 
 
 
 
   
 
 
 
 
 
 
 
 
 
 
 
  
 
                                                                        
 
                                            
 

         2014 年 12 月 17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

三日】（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二

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南省昆

明市五华区法院非法对云南大学副

研究员马玲和她女儿张稷（学校教

师）开庭。三位律师郭连辉、胡贵云、

王全章有理有据为她们母女二人做

无罪辩护，在场人员很受震动。 

马玲、张稷母女分别回答了法庭

提问，并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修炼法轮

功，以及在践行“真、善、忍”做人

原则中所带来的美好！她们认为炼法

轮功无罪，新唐人电视台没有犯法，

要求法庭把抄来的光盘当众播放，让

法庭来分辨，有罪无罪？并回答了律

师，没有人告诉过她们，什么是正

的？什么是邪的？哪部法律因为她

们而遭到了破坏！认为起诉书不属

实，《刑法》第三百条是强加的罪名。

并陈述，四月十九日那天，她们母女

到朋友家探望，正在吃饭，公安闯入，

以暴力方式抓走了朋友一家五口及

亲友。公安去她们家抄家时，本人不

在场，到现在还未看到所抄物品的清

单。认为抄走的物品均属私人财产，

不是罪证。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去抄，

只知道有一个是马云辉。 

律师对公诉人的指控进行了有

力反驳。公诉人指控马玲、张稷“顽

固坚持”、“非法持有法轮功资

料”、“非法集聚”，搞“法轮功活

动”，把非法在她们家中搜出大量法

轮功真相视为“罪证”，指控 “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律师

认为，案件过程中，至今没有发现当

事人有过违法行为，反而发现五华区

公检法人员一系列的违法行为以及

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 

1、公安立案、非法追查、抓捕。

先抓人，后取证，违反《刑事诉讼法》。 

2、两次不让律师依法接见当事

人：此行为剥夺了律师的职业权、辩 

护权；剥夺了当事人及家属的接见

权、请律师辩护权；剥夺了检察机

关和人民法院的监督权。严重干扰

了司法程序，破坏法律实施。还说

“我们这里是神秘的地方”，什么

神秘？是“东厂”还是“西厂”？

要求法庭告知真相，查清五华分局

有什么权利剥夺律师的接见权。 

3、起诉书中有创造罪名、不使

用法律用语、概念模糊不清、偷换

概念，罗织罪名等违法行为。如：

一家人与亲朋正在吃饭，公安闯入，

暴力抓人，说是“非法集聚”，中

国法律中只有“非法集会”，没有

“非法集聚”，这是创造罪名；同

样，中国法律只有“非法持有毒品

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就没

有“非法持有法轮功资料罪”，这

也是创造罪名，破坏法律。 

“顽固坚持”不是法律用语、

法律判断语。而且公诉机关却把

“邪教宣传品”偷换成了“法轮功

宣传品”，指鹿为马，罗织罪名。

什么是邪教？谁是邪教？有无司法

界定，是哪个部门界定的？当事人

有这个能力吗？破坏了哪部法律？

能说破坏了《刑法》 第三百条法律，

所以定罪其犯了《刑法》第三百条

法律吗？这叫循环定罪。我国目前

认定的十四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

邪教是漠视生命的，而法轮功是珍

惜生命的。 

律师指出，任何违法行为都具

有社会危害性，而当事人从主观到

客观都没有造成社会危害。马玲母

女修炼后不仅身体好了，做人方面

也赢得了家人的赞同，家人希望她

们在法庭上好好辩赢回家！ 

综上所述，当事人没有违反国

家法律，她们不具备破坏国家法律

或行政法规实施的特权和能力，公

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信仰“真、

善、忍”是当事人的思想理念，法

律只惩罚行为，不惩罚思想。思想

自由，不单指大脑活动，思想的表

达也在其中。法律保护个人信仰权

利，法轮功修炼者只为祛病健身，

修身养性，坚持做人的良知，得到

福报，没有干预国家体制。法律工

作者应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办

错案是要承担责任的。《公务员法》

第九章第五十四条已做了明确规

定。律师不仅是为当事人负责，也

是为所有的办案人员负责，望合议

庭能依据事实公正判决，宣告当事

人无罪释放。（转下页）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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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4 年 12 月 17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87 亿。 

（承上页）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法院罔顾事实与法律，十二月十一日

对云南大学退休职工马玲和她女儿

张稷（学校教师）分别非法判刑四年、

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庭时，三位

律师郭连辉、胡贵云、王全章有理有

据为她们母女二人做无罪辩护，对公

诉人的指控进行了有力反驳。 

马玲女士是云南大学图书馆退

休职工、副研究馆员，在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十年多的时间里多

次被非法抓捕、抄家、拘留，两次被

非法劳教，先后被非法关押五年零七

个半月。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学校停

发了马玲的工资，并取消了马玲 的

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

金，对马玲的年度考核评定为“不合

格”。这些做法，马玲回校工作后，

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都没有回复。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九日晚，马玲

母女前往昆明石林看望腿疼多日的

法轮功学员，晚饭时，突然闯入二十

余人，自称是北大村派出所的，未出

示任何文书，不由分说要求他们“走

一趟”。马玲母女等法轮功学员被绑

架带走；马玲家汽车被扣押。恶警称

“有人举报你们非法聚会”、“我们

穿着制服就是证据”。 

马玲母女被劫持到石林风景区

派出所，四月二十日送到昆明市第一

看守所非法关押，第二天被昆明市五

华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五月二十八日

经区检察院同意，五华公安分局非法

逮捕，八月二十八日向五华区检察院

非法起诉。 

家属在五月十三日公安阶段请

了辩护律师，却一直不能会见，直到

法院开庭前才得到会见。十一月二十

八日，五华区法院非法开庭，庭审从

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四点

左右结束，当庭没有宣判，十二月十

一日上午非法宣判马玲四年，张稷三

年。 

五华区法院非法庭审马玲母女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五华区法

院门外站满昆明四区国保 610 及社

区相关人员， 九点三十分左右，家

属开始进入法院出示身份证和旁听

证，并进行了严格的安检。 

开庭前，马玲的亲属只拿到十张

旁听证，法庭里大概有六十个座位，

除十名家属，其余都是国保政法委 610

等不明身份人员。法庭内有两名男子

不停地全方位摄像。 

十点不到，马玲和张稷被带入法

庭，马玲向旁听席的家属微笑合十，

之后，法庭宣布开庭规则，核对被告

人身份。 

三位辩护律师对公诉人出示的几

组证据：前科材料，抓获经过和嫌疑

人供述，逐一质证并指出，这些证据

不但不能证明马玲母女有任何违法行

为，而是证明了公安的执法程序严重

违法，是真正破坏了刑事诉讼法的实

施，辩护人对当事人的涉案物品是否

是邪教宣传品要求进行鉴定并递交了

鉴定申请，请公诉人拿出涉案物品是

邪教宣传品的事实， 

辩护人指出公诉人指控当事人的

罪名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罪，不是制作传播法轮功宣传品

罪，两高的解释是指邪教宣传品，不

是法轮功宣传品，辩护人多次要求公

诉人出示证据围绕本案指控的罪名，

并当庭展示书证和物证，明确指出当

事人利用了哪一个邪教组织？通过什

么样的手段，破坏了哪一部法律的实

施？ 

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

邪教。 

辩护人当庭揭露五华公安分局

隐瞒阻止律师会见并要求检察院追

究相关责任 

胡贵云：我是五月十三日接受了

张稷家属的委托，十四日去看守所不

让会见，我按五华公安分局的要求向

昆明市司法局和云南省司法局要求备

案，报备。昆明市司法局和云南省司

法局明确地告诉我，报备是违法行为！

我又把这个答复告诉了五华公安分

局，并再次到五华分局时，具体承办

警官马映辉拒绝会见我，我打 110 报

警，得到督查电话并向其投诉，才使

马映辉出来见我。现在请公诉人行使

监督权，查清五华公安分局是依照国

家的那一条哪一款来剥夺了律师的辩

护权和当事人聘请律师的权利！ 
王全章：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

规定，律师会见需经办案人员批准

的有三种情况：1、黑社会性质犯罪，

2、重大贪污案，3、危害国家安全

的案件，本案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

本案的指控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类，

不需经办人批准，公安人员对被告

人隐瞒家人请律师及对辩护人的阻

挠，实际上是破坏了刑事诉讼法的

实施。 

辩护人当庭指出公安机关以

“非法聚集”为由抓人是违法行为

最后三位辩护律师发表了各自

的辩护意见，对公诉人指控马玲、

张稷利用刑法三百条，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马玲、张稷修炼法轮功，

没有破坏任何法律的实施，中国法

律没有定义法轮功是邪教组织，马

玲、张稷的行为没有危害社会的行

为，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的权

利，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

的自由。请法庭宣布马玲、张稷无

罪！◇（文章节选自明慧网） 

如图：央视“自焚”录像中，

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

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

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

待，直到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口

号，才把灭火毯盖上，到底是自

焚还是演戏？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指明：“天
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
陷，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